
 F3-70 113學年度起適用 

國立中興大學113學年度第1學期學士後醫學系臨床教學活動折算授課時數表(填表範例) 

●授課教師姓名：王小華 ●教師類型(勾選)：□專任 □全職專案 □兼任 

●教師職級(勾選)：□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聯絡電話： 

●臨床教學活動實施醫院(勾選)：□台中榮民總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童綜合醫院□秀傳醫療體系   

●科別：             ●臨床實習課程名稱(暨選課號碼)：內科學實習(一) (後醫系審查核章：           

) 

類別 月/日 臨床教學活動內容題綱 
後醫系 

學生姓名 

臨床教學

實施地點 
實際時數 

折算後授課 

時數(小計) 

門診教學(教學診) 

（折算率1：2） 

【不包括一般門診

之跟診教學】 

2/5 門診實例教學 李○○ 門診室 3 

1.5      

     

臨床病理討論會 

（折算率1：1） 

【請附佐證資料】 

3/6 ✽✽臨床病理討論會 劉○○ 會議室 2 

5 4/6 ✽✽臨床病理討論會 劉○○ 會議室 3 

     

臨床教學討論會 

（折算率1：2） 

【請附佐證資料】 

     

      

     

診斷教學 

（折算率1：2） 

【請附佐證資料】 

     

      

     

手術教學與麻醉教

學 

（折算率1：4） 

【請附佐證資料】 

     

      

     

病房迴診教學 

（折算率1：2） 

【請附病房班表佐

證資料】 

月 週數 後醫系學生姓名 實際時數 
折算後授課 

時數(小計) 

2 3 李○○ 15 

15 3 3 吳○○ 15 

    

●折算後授課時數總計：   21.5      (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超過144小時以144小時計) 

●每週基本授課時數：1.2 (折算後授課時數總計除以18，每週以8小時為上限，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 

●填表及審核注意事項(請先詳閱，本表自113學年起適用)： 

○1 .授課對象需為本校後醫系學生，始得計入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2 .臨床教學活動起訖期間：第1學期為8月1日至1月31日、第2學期為2月1日至7月31日。 

○3 .參與授課教師需填寫並檢附佐證資料(由後醫系審查後留存)，經各(所屬）教學醫院教學部審核折算授課時數後，於當學

期結束後一個月內送交後醫系複核計算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不得列入超支鐘點時數及報支鐘點費，並須完成下列核章；臨

床教學活動類別得彈性伸縮調整。 

授課教師 醫院各科部主管 醫院教學部主管 後醫系承辦人 後醫系系主任 醫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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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70國立中興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學士後醫學系臨床教學活動折算授課時數表 

●授課教師姓名： ●教師類型(勾選)：□專任 □全職專案 □兼任 

●教師職級(勾選)：□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聯絡電話： 

●臨床教學活動實施醫院(勾選)：□台中榮民總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童綜合醫院□秀傳醫療體系   

●科別：             ●臨床實習課程名稱(暨選課號碼)：            (後醫系審查核章：           ) 

類別 月/日 臨床教學活動內容題綱 
後醫系 

學生姓名 

臨床教學

實施地點 
實際時數 

折算後授課 

時數(小計) 

門診教學(教學診) 

（折算率1：2） 

【不包括一般門診

之跟診教學】 

     

      

     

臨床病理討論會 

（折算率1：1） 

【請附佐證資料】 

     

      

     

臨床教學討論會 

（折算率1：2） 

【請附佐證資料】 

     

      

     

診斷教學 

（折算率1：2） 

【請附佐證資料】 

     

      

     

手術教學與麻醉教

學 

（折算率1：4） 

【請附佐證資料】 

     

      

     

病房迴診教學 

（折算率1：2） 

【請附病房班表佐

證資料】 

月 週數 後醫系學生姓名 實際時數 
折算後授課 

時數(小計) 

    

     

    

●折算後授課時數總計：     (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超過144小時以144小時計) 

●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折算後授課時數總計除以18，每週以8小時為上限，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 

●填表及審核注意事項(請先詳閱，本表自113學年起適用)： 

○1 .授課對象需為本校後醫系學生，始得計入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2 .臨床教學活動起訖期間：第1學期為8月1日至1月31日、第2學期為2月1日至7月31日。 

○3 .參與授課教師需填寫並檢附佐證資料(由後醫系審查後留存)，經各(所屬）教學醫院教學部審核折算授課時數後，於當學

期結束後一個月內送交後醫系複核計算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不得列入超支鐘點時數及報支鐘點費，並須完成下列核章；臨

床教學活動類別得彈性伸縮調整。 

授課教師 醫院各科部主管 醫院教學部主管 後醫系承辦人 後醫系系主任 醫學院院長 

 


